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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赤政办发〔2026〕26号



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2026年度

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旗县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推动市政府科学、民主、依法决策，现将《赤峰市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列入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要严格依法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。相关承办单位要按照决策时间安排认真组织实施、落实责任分工，确保按时完成。

二、各承办单位要规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档案管理，对决策立项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材料要及时整理归档，及时完成法治政府建设智能化一体平台录入工作，确保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。

三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行目录管理，并根据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重点任务动态调整，确需新增或调整的，由相关承办单位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程序办理。

附件：2026年度赤峰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6月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2026年度赤峰市人民政府
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	序号
	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名称
	拟提请决策时间
	承办单位

	1
	赤峰市数字经济（算力产业）发展规划
	2026年9月
	市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

	2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教育发展规划（2026-2030年）
	2026年6月
	市教育局

	3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
	2026年12月
	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

	4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就业促进规划
	2026年12月
	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

	5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基础测绘规划
	2026年11月
	市自然资源局

	6
	赤峰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

（2026-2030年）
	2026年12月
	市自然资源局

	7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
	2026年12月
	市生态环境局

	8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
	2026年12月
	市交通运输局

	9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水安全保障规划
	2026年10月
	市水利局

	10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加快推进农牧业农村牧区现代化发展规划
	2026年11月
	市农牧局

	11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应急体系建设规划（2026-2030年）
	2026年8月
	市应急管理局

	12
	赤峰市“十五五”能源发展规划
	2026年12月
	市能源局


	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二科
	2026年6月22日印发


 











